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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第 3/2006 號

 

扶 貧 委 員 會  

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── 擬 議 的 實 況 考 察  

 

 
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載 述 擬 對 海 外 的 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措 施 進 行 實 況 考 察 ， 以

便 為 香 港 制 訂 合 適 的 相 關 措 施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在 扶 貧 委 員 會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二 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

採 取 連 串 行 動 以 進 一 步 推 廣 本 港 社 會 企 業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研 究 方 法 以

裝 備 和 激 勵 社 會 企 業 家 經 營 社 會 企 業 1 。  

 

 

目 標  

 

3 .  有 些 海 外 國 家 在 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( 包 括 與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有 關 的

培 訓 ) 方 面 的 發 展 較 為 完 備 2 。 為 了 制 訂 適 合 香 港 的 培 訓 措 施 ， 現 建

議 到 英 國 進 行 實 況 考 察 ， 藉 以 －  

 

( a )  在 學 術 界 及 其 他 機 構 蒐 集 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措 施 的 資 料 ( 包 括

課 程 內 容 、 組 織 架 構 、 運 作 模 式 、 合 辦 該 等 課 程 的 伙 伴 、

認 可 機 制 等 等 )；  

 

( b )  了 解 推 行 該 等 措 施 的 成 功 經 驗 和 困 難 ， 並 蒐 集 第 一 手 的 相 關

資 料 以 便 在 本 港 再 作 跟 進 ；  

 

( c )  參 考 海 外 的 做 法 ， 以 研 究 本 地 的 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應 如 何 與

一 般 企 業 家 培 訓 互 相 銜 接 ； 以 及  

 

(d )  提 供 機 會 進 行 政 策 討 論 和 探 訪 成 功 的 社 會 企 業 ， 以 加 深 對

它 們 的 整 體 認 識 ， 並 制 訂 合 適 的 培 訓 措 施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詳 情 請 參 閱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2 2 / 2 0 0 5 號 。  

2  社 會 企 業 家 是 指 按 企 業 精 神 辦 事 ， 追 求 公 眾 或 社 會 利 益 而 非 單 純 追 求 營

利 的 人 士 。 他 們 雖 然 是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的 寶 貴 原 動 力 ， 但 也 可 能 任 職 於 並

非 社 會 企 業 的 機 構 (例 如 商 業 機 構 、 政 府 或 公 共 機 構 、 志 願 或 社 區 組 織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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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察 重 點  

 
4 .  是 次 實 況 考 察 的 擬 議 重 點 載 於 附 件 。 如 果 委 員 同 意 的 話 ， 我 們

會 在 考 慮 有 關 海 外 機 構 的 意 見 後 ， 編 製 更 詳 盡 的 行 程 表 。  

 

 

行 程 及 代 表 團  

 
5 .  現 建 議 在 四 ／ 五 月 期 間 進 行 是 次 實 況 考 察 ， 為 期 三 至 四 天 ( 不

包 括 往 返 機 程 ) 。 如 委 員 認 為 有 用 ， 我 們 日 後 可 安 排 受 訪 機 構 到 訪

香 港 ， 以 便 進 行 更 深 入 的 交 流 。  

 

6 .  我 們 會 邀 請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參 加 是 次 實 況 考 察 。 政 府 會 負 責 支 付

行 程 的 基 本 費 用 ， 例 如 經 濟 客 位 機 票 3 、 住 宿 和 膳 食 津 貼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7 .  請 委 員 就 應 否 進 行 擬 議 的 實 況 考 察 以 助 本 港 制 訂 社 會 企 業 培 訓

措 施 ，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參 考 資 料 ： 考 察 團 通 常 會 安 排 乘 坐 經 濟 客 位 。  



附 件  

英 國 實 況 考 察 的 擬 議 重 點  

 

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交 流 會  

 

與 相 關 院 校 ， 如 企 業 公 民 責 任 學 院 ( CSR Academy) 、 商 學 院 協 會

(Assoc i a t i on  o f  Bus i n e s s  Schoo l s ) 或 其 他 提 供 社 會 企 業 課 程 的 商 學 院 1 ，

就 現 有 的 社 會 企 業 家 培 訓 措 施 進 行 交 流 。  

 

到 社 會 企 業 家 學 校 (Scho o l  f o r  So c i a l  En t r ep r eneu r s )考 察  

 

到 社 會 企 業 家 學 校 考 察 ， 該 校 於 一 九 九 七 年 創 立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培 訓 和

機 會 ， 以 便 更 充 分 發 揮 他 們 的 創 意 與 企 業 能 力 ， 貢 獻 社 會
2 。  

 

新 企 業 家 獎 學 金 計 劃 (New  En t r ep r eneu r  S cho l a r s h i p s  P r og r amme ， 簡 稱

NES 計 劃 )  

 
深 入 了 解 NES 計 劃 的 運 作 ， 以 及 該 計 劃 如 何 提 供 支 援 、 師 友 輔 導 和 撥

款 ， 協 助 居 於 貧 困 地 區 的 人 士 創 業 ， 包 括 社 會 企 業 3 。  

 

與 決 策 人 員 及 相 關 組 織 會 晤  

 

與 英 國 貿 易 及 工 業 部 轄 下 的 小 商 號 社 會 企 業 組 (Sma l l  Bu s i n e s s  Soc i a l  

En t e r p r i s e  Un i t )  ( SEnU)、 社 會 企 業 聯 盟 (Soc i a l  En t e r p r i s e  Coa l i t i on )及 倫

敦 社 會 企 業 協 會 (Soc i a l  En t e r p r i s e  L ondon ) 的 人 員 會 晤 ， 了 解 英 國 整 體

的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， 特 別 是 對 社 會 企 業 家 的 培 訓 與 支 援 。  

 

訪 問 社 會 企 業  

 

訪 問 數 家 成 功 的 社 會 企 業 ， 以 汲 取 第 一 手 的 經 驗 作 香 港 的 參 考 ， 以 及

因 應 實 際 情 況 制 訂 培 訓 措 施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根 據 企 業 公 民 責 任 學 院 的 網 頁 ， 下 列 院 校 提 供 社 會 企 業 家 課 程 ：  
倫 敦 大 學 柏 貝 克 學 院 ( B i r k b e c k  C o l l e g e ,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L o n d o n )、 克 蘭 菲 爾 德 管

理 學 院 ( C r a n f i e l d  S c h o o l  o f  M a n a g e m e n t )、 亨 利 管 理 學 院 ( H e n l e y  M a n a g e m e n t  
C o l l e g e )、 蘭 卡 斯 特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( L a n c a s t e r  U n i v e r s i t y  M a n a g e m e n t  S c h o o l )、
倫 敦 商 學 院 ( L o n d o n  B u s i n e s s  S c h o o l s )及 牛 津 大 學 塞 德 商 學 院 ( O x f o r d  S a i d  
B u s i n e s s  S c h o o l )。  

2  有 關 詳 情 ， 請 瀏 覽 網 站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s e . o r g . u k /。  

3   N E S由 學 習 與 技 能 委 員 會 ( L e a r n i n g  a n d  S k i l l s  C o u n c i l )撥 款 資 助 ， 並 由 英 國 企

業 代 理 聯 會 ( N a t i o n a l  F e d e r a t i o n  o f  E n t e r p r i s e  A g e n c i e s )  ( N F E A )、 商 學 院 協 會 及

普 林 斯 信 託 ( P r i n c e ’ s  T r u s t )管 理 。 有 關 詳 情 ， 請 瀏 覽 網 站

h t t p : / / w w w . n e s p r o g r a m m e . o r g /。  


